
 
討 論 文 件  
2 0 0 9 年 2 月 2 4 日  

 
立 法 會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《 建 築 物 （ 小 型 工 程 ） 規 例 》  

 
引 言  
 
  立 法 會 已 於 2 0 0 8 年 6 月 通 過 《 2 0 0 8 年 建 築 物 （ 修 訂 ）

條 例 》（ 2 0 0 8 年 第 2 0 號 法 律 公 告 ）， 引 入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度 ，

以 簡 單 及 有 效 率 的 法 定 程 序 進 行 小 規 模 的 建 築 工 程 。 我 們 當

時 告 知 議 員 ， 政 府 擬 諮 詢 業 界 ， 以 制 訂 《 建 築 物 （ 小 型 工 程 ）

規 例 》 （ 下 稱 “ 《 規 例 》 ” ） ， 載 列 該 制 度 的 運 作 模 式 ， 以

期 盡 快 使 新 制 度 投 入 運 作 。 本 文 件 旨 在 概 述 政 府 建 議 的 詳

情 。  
 
背 景  
 
現 行 建 築 監 管 制 度  
2 .   根 據 現 行 的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（ 第 1 2 3 章 ） ， 所 有 建 築

工 程 ， 無 論 其 規 模 和 複 雜 程 度 ， 均 受 同 一 套 建 築 物 監 管 制 度

規 管 。 在 展 開 工 程 之 前 ， 由 認 可 人 士 製 備 的 建 築 圖 則 ， 必 須

事 先 獲 得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批 准 。 工 程 展 開 前 並 須 獲 得 建 築 事 務

監 督 同 意 。 這 個 制 度 並 沒 有 將 建 造 新 樓 宇 的 工 程 ， 與 在 現 存

建 築 物 進 行 ， 較 為 簡 單 及 規 模 較 小 的 建 築 工 程 （ 例 如 安 裝 冷

氣 機 支 架 及 晾 衣 架 等 ） 作 區 分 。 故 此 ， 很 多 小 型 建 築 工 程 均

在 不 符 合 法 例 的 情 況 下 進 行 ， 因 而 成 為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。 擬 議

的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度 將 會 簡 化 有 關 的 程 序 ， 為 需 進 行 小 型 工

程 的 樓 宇 業 主 提 供 一 個 合 法 、 簡 單 、 安 全 及 方 便 的 途 徑 。  
 

《 2 0 0 8 年 建 築 物 （ 修 訂 ） 條 例 》  
3 .   《 2 0 0 8 年 建 築 物 （ 修 訂 ） 條 例 》 於 2 0 0 8 年 6 月 1 8 日 獲

立 法 會 通 過 ， 並 於 2 0 0 8 年 6 月 2 7 日 刊 登 憲 報 。 該 修 訂 條 例 修

訂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以 引 入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度 ， 並 將 為 《 建 築

物 條 例 》 引 入 一 個 新 的 建 築 工 程 類 別 （ 即 “ 小 型 工 程 ” ） ，

和 為 進 行 這 類 小 型 工 程 的 “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” 制 訂 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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冊 。 小 型 工 程 展 開 前 將 無 須 獲 得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批 准 建 築 圖

則 ， 或 同 意 展 開 工 程 。  

 

4 .   《 2 0 0 8 年 建 築 物 （ 修 訂 ） 條 例 》 的 部 份 條 文 ， 包 括 授

予 發 展 局 局 長 權 力 就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度 制 訂 規 例 的 條 文 ， 已

經 憑 藉 在 2 0 0 8 年 1 0 月 1 3 日 刊 登 憲 報 的 《 2 0 0 8 年 〈 2 0 0 8 年 建 築

物 （ 修 訂 ） 條 例 〉 （ 生 效 日 期 ） 公 告 》 （ 第 2 2 5 號 法 律 公 告 ）

於 2 0 0 8 年 1 2 月 1 5 日 開 始 實 施 。  
 

《 建 築 物 （ 小 型 工 程 ） 規 例 》  
 
5 .   當 局 已 在 2 0 0 8 年 3 月 1 1 日 舉 行 的 《 2 0 0 7 年 建 築 物 （ 修

訂 ） 條 例 草 案 》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提 交 《 規 例 》 的 初 稿 。

自 《 2 0 0 8 年 建 築 物 （ 修 訂 ） 條 例 》 在 2 0 0 8 年 6 月 通 過 後 ， 當

局 已 進 一 步 修 改 《 規 例 》 的 擬 稿 及 諮 詢 業 界 ， 包 括 代 表 小 型

工 程 前 線 從 業 員 的 “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註 冊 制 度 關 注 小 組 ”

及 其 他 持 份 者 。 《 規 例 》 主 要 涵 蓋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度 的 部 分

包 括 ：  
( i )  小 型 工 程 的 分 級 及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的 詳 情 ；  
( i i )  進 行 小 型 工 程 的 簡 化 規 定 ；  
( i i i ) 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的 註 冊 ；  
( i v ) 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的 臨 時 註 冊 ； 及  
( v )  家 居 小 型 工 程 檢 核 計 劃 。  
 
6 .   以 下 各 段 將 闡 述 《 規 例 》 所 涵 蓋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度 的

主 要 特 色 。  
 
小 型 工 程 的 分 級 及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的 詳 情  
7 .   《 規 例 》 會 按 所 有 小 型 工 程 的 性 質 、 規 模 、 複 雜 程 度

和 安 全 風 險 ， 分 為 3 個 級 別 ：  
 

( a )  第 I 級 別 小 型 工 程 為 相 對 較 複 雜 的 小 型 工 程（ 例 如 裝 置

連 接 兩 樓 層 的 室 內 樓 梯 ） ；  
( b )  第 I I 級 別 小 型 工 程 為 複 雜 程 度 較 低 的 工 程 （ 例 如 修 葺

外 牆 ） ； 及  
( c )  第 I I I 級 別 小 型 工 程 包 括 通 常 在 家 居 進 行 的 小 規 模 小

型 工 程 （ 例 如 安 裝 冷 氣 機 支 架 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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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 個 級 別 的 工 程 將 會 配 合 業 界 的 分 工 情 況 ， 再 細 分 為 不 同 類

別 和 項 目 。 每 個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的 尺 寸 、 位 置 和 其 他 相 關 的 量

度 規 格 都 會 被 清 楚 指 明 及 界 定 。 《 規 例 》 的 附 表 內 將 列 明 逾

1 1 0 個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的 詳 細 規 格 。  
 

進 行 小 型 工 程 的 簡 化 規 定  
8 .   根 據 《 2 0 0 8 年 建 築 物 （ 修 訂 ） 條 例 》 ， 小 型 工 程 只

可 由 “ 訂 明 註 冊 承 建 商 ” （ 即 “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” 、

“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” 或 “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” ） 進 行 。 在

進 行 小 型 工 程 時 ，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和 訂 明 註 冊 承 建 商 ， 須 遵 從

《 規 例 》 訂 明 的 新 “ 簡 化 規 定 ” 。 在 簡 化 規 定 下 ， 儘 管 建 築

專 業 人 士 和 承 建 商 無 須 事 先 獲 得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批 淮 及 同

意 ， 他 們 仍 須 按 照 簡 化 規 定 ， 通 知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， 並 向 其 提

交 記 錄 及 證 明 書 。   
 
9 .  由 於 第 I 級 別 小 型 工 程 較 為 複 雜 ， 進 行 這 些 工 程 需 較

高 的 技 術 及 較 嚴 謹 的 監 督 ， 因 此 須 由 認 可 人 士 負 責 設 計 和 監

督 ， 及 視 乎 情 況 ， 由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或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加 以

協 助 ， 並 由 訂 明 註 冊 承 建 商 進 行 工 程 。 其 他 兩 個 級 別 的 小 型

工 程 可 直 接 由 訂 明 註 冊 承 建 商 進 行 ， 無 須 認 可 人 士 參 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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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 下 表 概 述 根 據 《 規 例 》 進 行 各 級 別 的 小 型 工 程 的 規

定 ：  
小 型 工 程 級 別  

 
規 定  

第 I 級 別   第 I I 級 別  第 I I I 級 別  

建 築 專 業 人 士 及 承

建 商 的 委 任  
認 可 人 士 （ 及

註 冊 結 構 工 程

師 ／ 註 冊 岩 土

工 程 師 ， 視 乎

情 況 而 定 ） 及

註 冊 一 般 建 築

工 程 承 建 商 、

註 冊 專 門 承 建

商 或 第 I 級 別

註 冊 小 型 工 程

承 建 商  

 - -  

 

 

 

註 冊 一 般 建 築

工 程 承 建 商 、

註 冊 專 門 承 建

商 或 第 I 或 第

I I 級 別 註 冊 小

型 工 程 承 建 商  

 - -  

 

 

 

註 冊 一 般 建 築

工 程 承 建 商 、

註 冊 專 門 承 建

商 或 第 I、 第 I I
或 第 I I I 級 別

註 冊 小 型 工 程

承 建 商  

在 工 程 展 開 前 ， 給

予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簡

單 通 知 ， 並 提 交 圖

則 及 文 件  

必 須  必 須  無 須  

在 工 程 完 成 後 ， 向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提 交

記 錄 圖 則 、 證 明 書

及 文 件   

必 須  必 須  必 須  

 
1 1 .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將 根 據 提 交 的 圖 則、文 件 及 工 程 的 資 料

進 行 抽 查 ， 如 發 現 任 何 不 妥 善 之 處 ， 可 要 求 糾 正 有 關 問 題 。  
 
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的 註 冊  
1 2 .  我 們 將 根 據《 規 例 》制 訂 一 份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的

名 冊 。 小 型 工 程 的 從 業 員 在 繳 付 有 關 的 費 用 後 ， 可 以 按 其 資

格 和 經 驗 ， 就 有 關 的 小 型 工 程 級 別 、 類 型 或 項 目 申 請 註 冊 成

為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。 我 們 亦 會 設 立 過 渡 期 及 臨 時 註 冊 安

排 ， 提 供 足 夠 時 間 ， 讓 現 時 的 小 型 工 程 從 業 員 預 備 註 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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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.  申 請 註 冊 為 各 級 別 和 類 型 的 承 建 商 ， 可 以 是 法 人 團

體 、 合 夥 經 營 或 獨 資 經 營 者 。 他 們 的 代 表 均 需 要 具 有 足 以 令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信 納 的 相 關 學 歷 和 工 作 經 驗 ， 才 可 以 在《 規 例 》

下 註 冊 。  
 
1 4 .  小 型 工 程 業 界 有 不 少 個 別 工 人 ， 具 有 進 行 簡 單 的 第

I I I 級 別 小 型 工 程 的 能 力 。 為 協 助 這 些 工 人 進 行 註 冊 ， 我 們 會

接 受 親 自 進 行 小 型 工 程 的 個 別 人 士 ， 就 一 個 或 多 個 第 I I I 級

別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註 冊 成 為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。 這 些 工 人 如

持 有 相 關 技 能 測 試 證 書 、 學 徒 證 書 或 具 備 其 他 認 可 技 能 資

格 ， 均 可 申 請 註 冊 。 至 於 沒 有 正 式 資 格 但 擁 有 足 夠 經 驗 ， 可

親 自 進 行 某 些 第 I I I 級 別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的 工 人 ， 亦 可 就 有 關

項 目 申 請 註 冊 。 所 有 第 I I I 級 別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的 個 別 申 請 人

在 註 冊 前 ， 均 必 須 參 加 一 項 為 期 一 天 ， 有 關 第 I I I 級 別 小 型

工 程 的 法 定 程 序 和 安 全 要 求 的 訓 練 課 程 。  
 
1 5 .  根 據 《 規 例 》， 當 局 將 成 立 “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註 冊 事

務 委 員 會 ” ， 並 委 任 業 界 代 表 為 成 員 ， 協 助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審

議 申 請 。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以 轉 介 有 關 申 請 予 委 員 會 考 慮 ， 並

參 考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以 核 准 申 請 。 註 冊 的 有 效 期 為 3 年 ， 在 期

滿 時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可 申 請 續 期 或 重 新 列 入 名 冊 。  
 
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的 臨 時 註 冊  
1 6 .  有 些 現 存 的 從 業 員 並 未 具 備 註 冊 成 為 註 冊 小 型 工 程

承 建 商 所 需 的 學 歷 ， 但 有 足 夠 的 經 驗 進 行 小 型 工 程 。 為 了 讓

這 些 從 業 員 在 新 監 管 制 度 剛 實 施 後 的 過 渡 期 內 能 繼 續 工

作 ， 我 們 將 設 立 一 個 臨 時 註 冊 制 度 。 那 些 獲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信

納 具 備 進 行 小 型 工 程 經 驗 的 從 業 員 ， 在 繳 付 費 用 後 ， 可 註 冊

成 為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（ 臨 時 ） ， 他 們 可 以 在 兩 年 的 過 渡

期 內 進 行 小 型 工 程 。   
 
1 7 .  臨 時 註 冊 的 有 效 期，會 在 過 渡 期 屆 滿 或 有 關 的 註 冊 小

型 工 程 承 建 商 （ 臨 時 ） 正 式 註 冊 成 為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時

結 束 ， 以 較 早 者 為 準 。 在 過 渡 期 內 ，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（ 臨

時 ） 應 修 讀 補 充 培 訓 課 程 ， 以 取 得 相 關 的 學 歷 。 註 冊 小 型 工

程 承 建 商 （ 臨 時 ） 須 負 上 等 同 於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的 職

責 。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和 《 規 例 》 內 適 用 於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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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的 條 文 ， 亦 將 適 用 於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（ 臨 時 ） 。  
 
家 居 小 型 工 程 檢 核 計 劃  
1 8 .  我 們 注 意 到 在 引 進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度 前，於 一 些 建 築

物 有 不 少 小 型 工 程 是 在 沒 有 獲 得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事 先 批 准 及

同 意 下 進 行 。 典 型 的 例 子 包 括 冷 氣 機 支 架 、 晾 衣 架 和 小 型 簷

篷 。 但 我 們 知 悉 這 些 裝 置 對 有 關 家 居 有 實 際 需 要 ， 為 了 理 順

上 述 三 類 小 型 工 程 構 築 物 ， 並 讓 業 主 保 留 這 些 裝 置 繼 續 使

用 ，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度 下 將 設 立 一 項 “ 家 居 小 型 工 程 檢 核 計

劃 ” （ “ 檢 核 計 劃 ” ）。    
 
1 9 .  《 規 例 》 將 按 照 《 2 0 0 8 年 建 築 物 （ 修 訂 ） 條 例 》 設

定 的 框 架 ， 訂 定 檢 核 計 劃 的 細 節 。 業 主 須 委 任 認 可 人 士 、 註

冊 結 構 工 程 師 或 訂 明 註 冊 承 建 商 ， 以 檢 查 其 現 存 的 違 例 家 居

小 型 構 築 物 ， 並 核 證 其 符 合 安 全 規 定 。 為 達 到 安 全 及 尺 寸 標

準 ， 視 乎 情 況 ， 有 關 構 築 物 在 完 成 核 證 前 ， 有 可 能 須 先 進 行

改 動 、 糾 正 及 / 或 加 固 工 程 。 這 些 對 現 存 違 例 家 居 小 型 構 築 物

進 行 的 工 程 ， 將 被 指 明 為 小 型 工 程 並 按 簡 化 規 定 進 行 。 除 非

安 全 狀 況 有 變 ， 否 則 屋 宇 署 將 不 會 對 經 檢 核 的 家 居 小 型 構 築

物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。 不 過 ， 這 些 構 築 物 的 法 律 地 位 仍 然 屬 違 例

建 築 工 程 ， 將 不 會 因 參 與 檢 核 計 劃 而 有 所 改 變 。  
 
 
徵 詢 意 見  
 
2 0 .   請 議 員 就 上 述 建 議 提 供 意 見 。 若 獲 議 員 支 持 ， 當 局 將

會 提 交 《 規 例 》 予 立 法 會 ， 供 議 員 審 議 。  
 
 
 
發 展 局  
2 0 0 9 年 2 月  
 


